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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北京

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华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恒华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4号文核准，北京恒华伟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华科技”）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12,080,000股，其中新股发行6,320,000股，老股转让5,76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43.21元。并于2014年1月2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8,320,000股。 

2014年6月30日，公司实施了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截至2014年4月4

日公司总股本48,32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13

元（含税），每10股派发红股4.5股（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5,460,0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红股21,744,000股（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每10股转增3.5股，合计转增股本16,912,000股；送、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86,976,000股。 

2015年3月30日，公司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公司201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86,976,0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869.76万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合计转

增86,976,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73,952,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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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5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2015

年6月19日，恒华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

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5年6月30日为授予日，向135名激

励对象授予1,807,000股限制性股票。本次激励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75,759,000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公司总股本175,759,000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为117,499,975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66.85%。 

二、公司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与《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一致，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股东陈晓龙、新余高新区泽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润投资”）

及公司离任董事吴章华（已于 2015 年 6 月 5 日离任）的关联方吴爽、伍建勇承

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公司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离任董事吴章华的关联方泽润投资、吴爽、伍建勇同时承诺：上述锁定

期届满后，其或其关联方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其或其关联方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其或其关联方本

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转让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其或其关联方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之间

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情况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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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前持股 5%以上股东（简称“大股东”）陈晓龙、泽润投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

向如下： 

锁定期满后，公司大股东可以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进行减持，其中，锁

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同时锁

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价格。上述减持行为将由公司提前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在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大股东减持原因、拟减持数量、

未来持股意向、减持行为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的影响。如公司

大股东违反本承诺进行减持的，自愿将减持所得收益上缴公司。 

2、其他承诺 

公司为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件精神，在资本

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的情况下，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切实保障广大投资者权益

的角度出发，公司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泽润投资承诺如下：  

（1）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泽润投资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2）近6个月内减持过公司股票的持股5%以上的大股东泽润投资承诺：计

划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

股票，增持金额不低于其在上述期间累计减持金额的10%，且在增持期间及在增

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减持本次增持的公司股票。 

3、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

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其提供任何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5,493,6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13%；实

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5,493,6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13%。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共计 2 名，其中法人股东 1 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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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东 1 名。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备注 

1 
新余高新区泽润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17,474,400 4,368,600 4,368,600 

持股 5%以上股

东 

2 陈晓龙 4,791,150 1,125,000 1,125,000 
首发前持股 5%

以上股东 

合   计 22,265,550 5,493,600 5,493,600 — 

注：（1）新余高新区泽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17,474,400 股，其中

质押股份数为 6,000,000 股。 

（2）陈晓龙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 4,888,200 股，其中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份数为

4,791,15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数为 97,050 股。 

四、股份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数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增加 减少 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流通股

（或非流通股） 
117,499,975 66.85 - - 112,006,375 63.73 

02 股权激励限

售股 
1,807,000 1.03 - - 1,807,000 1.03 

04 高管锁定股 6,055,425 3.45 - - 6,055,425 3.45 

05 首发前个人

类限售股 
92,163,150 52.44 - 1,125,000 91,038,150 51.80 

06 首发前机构

类限售股 
17,474,400 9.94 - 4,368,600 13,105,800 7.46 

二、无限售流通

股 
58,259,025 33.15 5,493,600  63,752,625 36.27 

其中未托管股

数 
- - - - - - 

三、股份总数 175,759,000 100.00 5,493,600 5,493,600 175,759,000 100.00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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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

股份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持有该部分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截至本保荐意见出具

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中银证券同意恒

华科技本次申请解除部分股份限售并在创业板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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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胡  悦  和岩彬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四、股份结构变动情况表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